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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有關建議分拆山東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獨立上市之

最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及二零二零
年七月三十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建議分拆山東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威高骨科」）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獨立上市（「建議分拆上市」）。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建議分拆上市已獲科創板上市委員
會批准。

威高骨科之股份發行及上市仍須待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註冊，其仍未確
定。本公司將嚴格遵照法律及法規之條文及規定，按相關事宜之進展及時履行其資
料披露義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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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威高骨科約80.5%的股權。在完成於科創板建議上市
後，預期威高骨科將維持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以告知其股東及投資者建議分拆上市之進
展。

建議分拆上市受（其中包括）市況影響。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華威

中國山東省威海市，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張華威先生（執行董事）
王毅先生（執行董事）
龍經先生（執行董事）
盧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付明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錦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